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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三不受复决字〔2025〕24 号

申请人：郑某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对其举报事项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，向

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 2025 年 4 月 22 日收到上述行政

复议申请。经审查，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：“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应

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。对符合下列规定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

以受理：（一）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本法规定的被申请人；（二）

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；（三）有具体

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；（四）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；（五）

属于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；（六）属于本机关的管辖范围；

（七）行政复议机关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出的行

政复议申请，并且人民法院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

起的行政诉讼。”第二款规定：“对不符合前款规定的行政复议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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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在审查期限内决定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；

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，还应当在不予受理决定中告知申请人有管

辖权的行政复议机关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认为三门峡市某特产店

（门头为某批发总部）销售的羊肚菌和大枣分别存在虚假宣传和

非法分装等问题，于 2024 年 4 月 3 日向被申请人举报。被申请

人认为被举报人销售的羊肚菌和某大枣均为食用农产品，其包装

违反了相关规定，责令被举报人限期整改，被举报人按照要求整

改完毕后决定不予立案并于 2025 年 4 月 14日通过短信告知申请

人。申请人的举报行为没有区别于一般公众的特定权利义务，属

于维护市场管理秩序等公共利益的举报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作出

的处理结果没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，不具有申请行政复议的主

体资格，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之规定，

本机关决定不予受理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 年 4 月 28 日


